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０５

股票简称
：

*ＳＴ

炎黄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５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

日向各位董事发

出召开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在公司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卢珊女士主持，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 实际参加董事

７

人， 人员分别是： 卢珊女士、 李世

界先生、 王宏先生、 王斌先生、 胡约翰先生 （独立董事）、 张国和先生 （独立董事）、 朱建

忠先生 （独立董事），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

程》 的规定。 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 《关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收储公司花园路

５９

号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附着物

的议案》

根据常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要求， 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以下简称 “土地收储

中心”） 拟对公司拥有的位于常州市花园路

５９

号公司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 （含地

面上下） 的全部附着物按照规定实施收储。 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１０７

，

２５７．３７

平方米， 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４

号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 评

估总价格为

１１

，

９３０．９０

万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江苏

省土地管理条例》、 《常州市区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土地收储

中心与公司协商， 公司董事会拟同意土地收储中心对我公司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土地

上 （含地面上下） 的全部附着物实施收储， 土地收储中心为此拟向公司支付总计约

１３

，

３５４

万元的补偿款。

表决结果：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收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照常州市市政规划配合收储中心办理上述收储

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如签订有关协议等）， 公司与有关方面签订的相关协议， 在本议

案通过股东大会后生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

３

、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０５

股票简称
：

*ＳＴ

炎黄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６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 召开地点： 公司会议室

３

、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现场表决

５

、 出席对象：

（

１

） 本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委

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

（

３

） 公司律师等。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收储公司花园路

５９

号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附着物

的议案》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收储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提案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深圳巨潮资讯网及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

报》、 《上海证券报》。

三、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

托书、 本人身份证、 授权股东账户卡； 法人股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人代表身份证、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本人身份证、 股票账户卡。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３

、 登记地点：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外地股东可采用传真方式。

４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 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２

） 委托人在股权登记日的持股证明；

３

） 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４

） 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 会议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 江苏常州新北区太湖东路

９－２

号创意

Ｂ

座

８０６

室

单 位：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２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９

）

８５１３０８０５

、

８５１１９９９３

传 真： （

０５１９

）

８５１３０８０６

联 系 人： 卢珊、 封永红

２

、 会议费用： 会议预计半天，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 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特此通知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

附件：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则视为受托人有

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收储公司花园路

５９

号土

地使用权及相关附着物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收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注：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 （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印均有效。）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８０５

股票简称
：

*ＳＴ

炎黄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７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对公司相关地块进行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交易概述

根据常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要求， 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对公司拥有的位于常

州市花园路

５９

号公司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及土地上 （含地面上下） 的全部附着物实施收

储。 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１０７

，

２５７．３７

平方米， 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４

号

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 评估总价格为

１１

，

９３０．９０

万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江苏

省土地管理条例》、 《常州市区土地收购储备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常州市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 （以下简称 “土地收储中心”） 与公司就相关土地收储事宜进行了协商。 因

该事项属于重大资产出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将上

述土地收储事宜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与

常州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相关协议。 该交易达成后， 公司可从土地收储中心收取

１３

，

３５４

万

元的补偿款。

２

、 因常州土地储备中心非本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公

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宜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董事会召开会议的程序和过程都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此次交易不是关联交易； 此次交易的

价格、 定价方式是有依据的， 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 单位名称： 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２

、 法定代表人： 王晓友

３

、 住所： 常州市怀德中路

３８

号

４

、 宗旨和业务范围： 受政府委托对开发区内土地收购储备、 供地、 基础设施建设。

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是政府机关，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

权、 业务、 资产、 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常州市花园路

５９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１０７

，

２５７．３７

平方

米， 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并出

具了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４

号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 评估总

价格为

１１

，

９３０．９０

万元。 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着物产权合法， 未设定他项权

利。 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深圳巨潮资讯网。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５

，

４８２．１３ １１

，

９３０．９０ ６

，

４４８．７８ １１７．６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建 筑 物

１

，

８９２．７６ ３

，

０９５．４１ １

，

２０２．６５ ６３．５４

设 备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３

，

５８９．３７ ８

，

８３５．４９ ５

，

２４６．１２ １４６．１６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３

，

５８９．３７ ８

，

８３５．４９ ５

，

２４６．１２ １４６．１６

资产合计

５

，

４８２．１３ １１

，

９３０．９０ ６

，

４４８．７８ １１７．６３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１

、 对收储土地的补偿： 上述地块收储补偿款总计壹亿叁仟叁佰伍拾肆万元整 （

１３

，

３５４

万元）；

２

、 定价依据： 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４

号评估

报告报告为基础， 参照市场价格与土地收储中心协商确定的意向性收储价格。

３

、 收储土地的移交：

公司应保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上述地块内无租赁户。 土地收储中心将按规定将该地

块提交土地市场上市， 在该地块挂牌成交后

３

个月内， 公司应将该地块交付给土地收储中

心。 地块交付前， 公司须将被收购地块上附着物内的动产全部腾空， 并确保地上附着物结

构不变、 完好， 门窗齐全， 地上地下、 室内室外水电设施基本完善， 并撤离全部人员；

公司将被收购地块交付给土地收储中心时， 由土地收储中心按上述条款的要求进行验

收， 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 如公司不能按上述要求交地， 则收储协议解除；

收储协议生效后

３０

日内， 公司应将被收购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原件）， 房屋产权

证书 （原件） 解除抵押等他项权利后交给土地收储中心。

４

、 付款方式： 土地收储交接手续完成后

１０

日内， 土地收储中心一次性向公司支付上

述地块收储补偿款

１３

，

３５４

万元。

五、 交易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常州市城市规划要求， 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对公司拥有的位于常州市花园

路

５９

号公司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 （含地面上下） 的全部附着物进行收储。 若本交

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与土地收储中心最终达成协议后， 该交易将进一步盘活了公

司资产， 为后续的资产重组创造有利条件， 本次土地收储预计增加本期约

７

，

８００

万元营业

外收入。

六、 协议的审议程序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将上述土地收储事宜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常州土地储备中心签

署相关协议。

２

、 因常州土地储备中心非本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公

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宜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 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收储

公司花园路

５９

号土地使用权及相关附着物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向我们提交了此议

案的相关资料， 我们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询问， 认为董事会召开会议的程

序和过程都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

的情形； 此次交易的价格、 定价方式是有依据的， 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４

、 交易的必要性、 合理性和公允性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上市公司不构成业务反向收购方式编制了备考财务合并报告， 合

并中未确认商誉， 但由于上市公司拥有该地块使用权， 对不构成业务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 公司处置该地块既盘活了公司资产， 也推进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本次交易以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４

号评估报告报告为基础， 参

照市场价格与土地收储中心协商确定的意向性收储价格， 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 不存

在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七、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

关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代销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南证券”）签署的代理销

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西南证券各营业网点开始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及赎回

等业务：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主题行业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前端收费模式、

Ａ

类后端收费模式及

Ｂ

类）、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及

后端收费模式）、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

Ａ

、

Ｂ

类及

Ｃ

类）、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西南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 访问西南证券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

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登录博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关于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的公告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９

）由原裕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１８４６９６

）转型而成，由于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是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因此原裕华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基金份额，在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账户”下，投资

者需要对其持有的裕华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博时注册登记中心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后，方可

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交易，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博时基金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公告了《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

裕华）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现所有的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包括：博时直销机构、交通银

行、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信证券、广发证券、东吴证券、光大证券、银河证券、江南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华西证券、海通证券、平安证券、世纪证券、中信证券、财通证券、联合证券、大

同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招商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证券、浙商证券、国泰君安证券、

东方证券、长城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国海证券、华林证券、国联证

券、国盛证券、信泰证券、安信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广州证券、万联证券、恒泰

证券、南京证券、中银国际、国元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天相投顾、中山证券、渤海证券、厦

门证券、华安证券、齐鲁证券、爱建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信达证券和英大证券。

现因业务发展，博时基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新增加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确

权业务受理机构，原裕华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到以上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办理确权业务。 具体

确权业务受理机构信息如下：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 王珠林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９２２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８１０４２２

联系人： 米兵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相关《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华）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可登

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关于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的公告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８

）由原裕元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５０００１６

）转型而成，由于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是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因此原裕元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的基金份额，在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账户”下，

投资者需要对其持有的裕元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博时注册登记中心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

后，方可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交易，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博时基金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了《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原

基金裕元）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现所有的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包括：博时直销机构、中国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建投、国泰君安、招商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

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东吴证券、联合证券、华泰证券、银河证券、光大证券、浙商证券、长城

证券、东方证券、平安证券、财通证券、世纪证券、华西证券、湘财证券、江南证券、大同证券、中

信金通、中信万通、国海证券、中信证券、华林证券、国盛证券、信泰证券、国联证券、安信证券、

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广州证券、万联证券、恒泰证券、南京证券、中银国际、国元证

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天相投顾、中山证券、渤海证券、厦门证券、华安证券、齐鲁证券、爱建

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信达证券和英大证券。

现因业务发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新增加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原裕元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到以上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办理确权业

务。 具体确权业务受理机构信息如下：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 王珠林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９２２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８１０４２２

联系人： 米兵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相关《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裕元）基金份额“确权”登记指引》可

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关于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工商银行”）签署

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博时创业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０５００１４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８８

、 访问中国工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

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关于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泰联合证券”）和西

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南证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

本公司将增加华泰联合证券和西南证券代理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代码：

０５００１４

、后端代码：

０５１０１４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华泰联合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访问华泰联合证券网址

ｗｗｗ．

ｌｈｚｑ．ｃｏｍ

；西南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访问西南证券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关于再次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

已过期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通知

根据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

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

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

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

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此项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发布

了《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通知》，现我公司再次提醒

广大客户，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

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以免影响交易。

如有疑问，请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话费）或登录我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反洗钱专栏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通知。

备注：《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０７

］第

２

号）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

股票简称
：

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召

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４７７

，

６１８

，

４４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３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一）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５１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有关咨询办法

（一）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咨询地址：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国际

（三）咨询联系人：庄金涛

（四）咨询电话：

０２９－８６８４６９７６

（五）传真电话：

０２９－８６８４６０３１

六、调整相关参数

（一）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承诺公告》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西飞集团公司）承诺：

１

、 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已解除限售的

６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继续

锁定两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止。

２

、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其所持有的解除限售的

６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份在西飞国际股票二级

市场价格低于

６０

元

／

股（公司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将按相应比例

调整该价格）情况下，将不予减持。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西飞集团公司上述承诺股份变为

１３７

，

８０８

，

０００

股，价格相应变为

２７．２７

元

／

股。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西飞集团公司上述承诺价格将由

２７．２７

元

／

股调整为

２７．２０

元

／

股。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

限责任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

航空业务相关资产。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１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７５

，

２８０

，

１７１

股。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上述发行价格由

１３．１８

元

／

股调整为

１３．１１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为

１７６

，

２１６

，

０６９

股。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2

201 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0960

证券简称
：

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

股
2010-032

转债代码
：

125960

转债简称
：

锡业转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1

、锡业转债第三年利息的计算期间为

2009

年

5

月

14

日至

2010

年的

5

月

13

日；

2

、票面年利率

3.21%

；

3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

4

、除息日为

20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5

、付息日为

20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14

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锡业转债

"

），截至

2010

年

5

月

13

日锡业转债期满三年。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

规定，现将

"

锡业转债

"

本次付息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方案

按照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

5

年，

由

2007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13

日止， 可转债的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2.61%

，第

二年

2.91%

，第三年

3.21%

，第四年

3.51%

，第五年

3.81%

，本次付息为可转债发行的第三

年。 公司发行的

"

锡业转债

"

按票面金额从

2009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10

年

5

月

13

日止计算

第三年度利息；第三年

"

锡业转债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5

月

13

日，票面年利率为

3.21%

，即每

10

张

"

锡业转债

"

（面值

1000

元）派息

32.10

元（含税）。

"

锡业转债

"

的第三年付息方案为：

①

对于持有

"

锡业转债

"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按

2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后，每

10

张

"

锡业转债

"

实际派息

25.68

元。

②

对于持有

"

锡业转债

"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本公司将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的规定，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

10

张

"

锡业转债

"

实

际派息

28.89

元。

③

对于除上述

①

、

②

种情况以外的持有

"

锡业转债

"

的投资者，每

10

张

"

锡业转债

"

派息

32.10

元

(

含税

)

，由投资者按相关规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有关规定，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为

2010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除息日为

20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付息日为

20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10

年

5

月

1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

"

锡业转债

"

（

125960

）持有人。

四、付息方法

本次

"

锡业转债

"

所派利息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通过投资者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投资者

资金帐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 李泽英 李霞

电话：

0873－3118606

传真：

0873－3118622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002270

证券简称
：

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

2010

〕

017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03

月

18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5,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10

股派

1.80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05

月

1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0

年

05

月

14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05

月

1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05

月

14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济南高新区天辰大街

389

号

咨询联系人： 刘毅、巩同生、綦妍荔

咨询电话：

0531-82685200

传真：

0531-82685201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000403

证券简称
：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

2010－029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标的公司名称：乐山双林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医药项目、生物技术开发项目的投资、咨询及技术推广；房地产开发；酒店管

理、电子产品信息咨询；销售化肥、五金、交电、其他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金属及非金

属矿、纺织品、日用百货、农产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或审批的，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

营）

二、投资主体介绍

该投资主体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

100%

股份，于

1995

年

11

月

20

日成立，注册地址为湛江市海滨三路

40

号，注册资本为

3960

万元，主营业务范围：专业机构

原料血浆的回收利用，血液收购，废旧物资的回收，血液生物制品及保健康复制品的研究、开

发、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

本

100%

。

标的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经四川省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

四、投资目的

保障公司可持续经营发展。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2372

证券简称
：

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

2010-009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有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219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3

月

8

日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34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7.97

元∕股。 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

】

86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

相关授权： 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股票并上市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次公开发行的结果，修改《公

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2010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草案

)>

部

分条款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0

年

5

月

5

日，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31082000006575

未变，公司注册资

本由

19,000

万元变更为

25,340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002235

证券简称
：

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8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

2009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详见

2009

年

11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应于

2010

年

5

月

7

日前归还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

6500

万元。

2009

年

11

月

7

日至

2010

年

5

月

5

日期间，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范围内对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 截止

2010

年

5

月

5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

5000

万元，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根据公司的使用计划，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5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结束。 公司已将相关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人。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6

日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2010

】

308

号文批准，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截止到

2010

年

4

月

30

日，基

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1,407,

286,180.26

元人民币，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245,221.49

元人民币。 上述

募集资金 （包括利息）

1,407,531,401.75

元已于

2010

年

5

月

5

日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17351

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

本息合计募集基金份额总额为

1,407,531,401.75

份，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归投资者所有。

其中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运用固有资金

50,000,000.00

元认购本基

金份额

50,044,375.00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3.56%

，认购费用

1,

000.00

元；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的有效认购户数为

20

户，

基金份额

4,995,138.78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35%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

本基金于

2010

年

5

月

5

日得到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情况已符合基金合同生效的条件，基金合同于

2010

年

5

月

5

日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了

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开始办理日之前

2

日在至少一种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6

日


